
第四章   采购需求 

一、 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 

序

号 
标的名称 

预算金额 

（万元） 

数

量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01 

16号线施工

占用雕塑园

道路恢复工

程其他专业

施工采购项

目 

362.617684 
一

批 

恢复长 502m，宽 7m 的内部道路及雨水井

工程 174m。恢复 1536.12 ㎡的便道。恢复

路灯 21套。恢复道路中间南门小广场石材

路面 1688.85 ㎡。恢复铁艺栏杆 320m。 

2.情况概述 

现场条件和周围环境承包人被认为已在本工程磋商阶段充分了解本工程现

场条件和周围环境，并已在其磋商时就此给予了充分的考虑。资料和信息的使用

合同文件中载明的涉及本工程现场条件、周围环境、地质及水文等情况的资料和

信息数据，是发包人现有的和客观的，发包人保证有关资料和信息数据的真实、

准确。但承包人据此作出的推论、判断和决策，由承包人自行负责。 

二、 商务要求 

1. 工期要求：90 日历天 

计划开工和计划竣工日期：2024年 07月 30 日至 2024年 10月 27日（具体

开工日期以采购人或监理下达开工令为准）。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1）预付款额度 

预付款额度：签约合同价（扣除暂列金额）的 30%。 

其中：包含安全文明施工费用的 100%；农民工工伤保险费用的 100%。 

预付办法 

预付款预付办法：发包人通知承包人开具正式发票，承包人提交预付款支

付申请和正式发票后，发包人一次性向承包人支付预付款。 

预付款的支付时间：发包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预付款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



内支付。承包人需先提交等额合法有效的发票，否则发包人有权延迟付款，且不

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 

（2）安全文明施工费用预付额度及方式： 

安全文明施工费用的预付不受上述预付办法和支付时间约定的制约。安全

文明施工费用按以下时间节点和金额进行预付： 

发包人应当在不迟于第 11.1.1 项约定的开工日期前的 7 天内，将签约合

同价中载明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用总额的 50%一次性预付给承包人。 

发包人应当在±0.00 以下主体结构施工完成或签约合同价中分部分项工

程项目的完成价款比例达到 30%（两者中以条件先满足的为准）7 天内，预付至

签约合同价中载明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用总额的 70%。 

发包人应当在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评定达到（含整改后达到）或超过合

同约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之日起 7天内，预付至签约合同价中载明的安

全文明施工费用总额的 90%。 

发包人应当在工程竣工后，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认定达到或超过合同约

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并颁发考评证书之日起的 7天内，预付至签约合同价

中载明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用总额的 100%。 

安全文明施工的预付不抵扣。 

（3）进度付款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份数：一式五份。 

承包人报送监理人的进度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内容：以通用条款为准。 

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 

（4）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以逾期支付款项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逾期支付时间按日计算利息。 

（5）进度付款涉及政府性资金的支付方法：竣工结算经评审完成后，发包

人以结算评审金额为依据向承包人支付剩余工程款，在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结算

金额 3%的质量保证金后（采用银行保函担保），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至结算金额

的 100%。  

 



3.质量要求：合格（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4.质保期：2年 

5.技术要求： 

5.1适用规范和标准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工程适用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规范、标准和规程。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材料、施工工艺和本工程都应依照本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适

用的现行规范、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执行。若适用的现行规范、标准和规程的

最新版本是在基准日后颁布的，且相应标准发生变更并成为合同文件中最严格的

标准。 

5.2安全文明施工 

5.2.1安全防护 

在工程施工、竣工、交付及修补任何缺陷的过程中，承包人应当始终遵守国

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规程等，按照合同的约定履

行其安全施工职责。 

承包人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安全文明施工费用必须专款专用，保证安全文明施工措施的投入，并在财务

管理中单独列支安全文明施工费账目备查。承包人应对其由于安全文明施工费用

和施工安全措施不到位而发生的安全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5.2.2文明施工 

承包人应遵守国家和工程所在地有关法规、规范、规程和标准的规定，履行

文明施工义务，确保文明施工专项费用专款专用。承包人应当规范现场施工秩序，

实行标准化管理。在工程施工期间，承包人应始终避免现场出现不必要的障碍物，

妥当存放并处置施工设备和多余的材料，及时从现场清除运走任何废料、垃圾或

不再需要的临时工程和设施。 

5.2.3环境保护 

在工程施工、完工及修补任何缺陷的过程中，承包人应当始终遵守国家和工

程所在地有关扬尘治理、建筑垃圾堆放、清运和消纳等环境保护、水土保护和污

染防治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标准和规程等，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其环境

与生态保护职责承包人制订施工方案和组织措施时应当同步考虑环境和资源保



护，包括水土资源保护、噪声、振动和照明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处理、污水和

废气处理、粉尘和扬尘治理、道路污染防治、卫生防疫、禁止有害材料、节能减

排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循环使用等因素。 

本项目图纸：另附。 

本项目工程量清单：另附。 

 


